平顶山市实验高中校团委委员职责

校团委委员职责

一、组织委员
（1）、在团委书记的指导下，分工负责团的组织工作。

（2）、负责团员、团干、学生主要干部统计工作，了解培养学生入团积极分子，提出发展新团员的意见，具体办理发展新团员的手续。
（3）、检查和督促团支部过好组织生活，落实团的民主生活制度，做好支部、团员年度考核及评优表彰工作。
（4）、搞好团员档案的建档、建卡与团员年度普查，落实团证的注册与管理，办理组织关系。
（5）、积极开展活动，使广大团员通过活动不断增强团的组织观念。

（6）、负责制定学生干部培训计划，并进行落实，努力提高学生干部的工作能力和素质。

  （7）、负责校青年志愿者队伍的建设，组织开展有益活动。

（8）、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

二、宣传委员：
（1）、在团委书记的指导下，分工负责团的宣传工作。

（2）、负责学校校园网站的整体规划，配合相关人员一起完成网站建设，努力使学校网站成为展示学校办学成就，树立良好形象的窗口。
（3）、配合学校中心工作，结合主题活动，完成相关新闻稿件的撰写。为学校网站更新提供内容，发布校园信息，努力提高学校宣传工作的水平和档次。

（4）、配合校政教处共同指导学生会文宣部的工作。针对团员的思想情况，组织形式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，营造正确的集体舆论，宣传先进典型，展示团员的良好精神，不断提高团员意识与思想觉悟。

（5）、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三、文体委员：

（1）、在团委书记的指导下，分工负责团的文体工作

（2）、制定学期文娱、体育活动计划，并认真组织实施；要求每一活动有计划、有总结。

（3）、负责指导团员青年开展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的筹备、实施，组织，做好各项活动的协调管理工作；丰富学生业余文化生活，做好学生业余活动的安排

（4）、配合校政教处共同指导校学生会文体部的工作，发现和培养学生中的文艺积极分子，抓好校园文化的阵地建设。

（5）、接合学校中心工作，协助有关部门在重大节日期间开展形式新颖，内容健康的校园文化活动
（6）、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
四、生活委员：
（1）、关心和反映团员青年的工作、学习、生活状况，做好调查，及时向学校的有关部门反映；
（2）、了解学生团员及青年教师对学校工作的意见，及时反馈给学校有关部门；

（3）、组织青年教师积极参加有关社会活动； 
（4）、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。 
      
五、教工团支部书记 

1、在校团委的领导下，主持教工团支部的日常工作，组织召开支委会，传达上级团委指示，研究并确定学校教工团支部的工作中心和任务。

2、关心和反映学校青年教工的思想、工作、学习和生活状况，努力提高他们的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，为他们的专业成长搭桥铺路。

3、负责制定教工团支部的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，设计和组织有特色的教工团活动，做好各项活动的开展与落实。

4、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，主动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持，努力完成团委布置的工作任务和上级交办的有关事宜。

5、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